西华大学物资设备申购表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项目预算号：


填报人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日期：

	序号
	设 备 名 称
	型    号
	规     格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（元）
	参考厂（商）家
	联系方式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购部门（学院）意见：

  签字：

  日期：
	项目（经费）主管部门意见：

  签字：

  日期：
	计划财务处意见：

  签字：

  日期：
	国有资产管理处（招投标中心）意见：

  签字：

  日期：
	校领导意见：

  签字：

  日期：


注：1、若属新增设备，请在备注栏注明申报单位原有设备数；若属于改造或完善原有设备，请在备注栏注明原有设备的名称和固定资产编号。

2、项目预算号：是指计财处下达的校内项目预算号。行政后勤经费申购的设备由国资处填写项目预算号。
3、项目（经费）主管部门: 指项目（经费）归口管理部门，如：教学专项经费由教务处审批、学科建设经费由发规处审批、科研经费由科技处审批、行政后勤经费由国资处审批、信息化建设经费由信息与网络管理中心审批等。
4、校领导意见：设备购置经费在50万元（含50万元）以上的，由项目（经费）归口管理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
5、此表由申报单位填写一式二份，加盖印章，依次完善审批手续后，申报单位一份，一份送交政府采购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有资产管理处制

